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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立中正大學理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配合校級研究中心之分級，為建立院

級研究中心之管理機制，並督導發揮應有功能，爰訂定國立中正大學理學院研

究中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學院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各中心）設置之原則： 

(一) 需進行跨系所之整合性研究者。 

(二) 需進行跨領域之整合性研究者。 

(三) 其他經專案核准者。 

三、 設立研究中心應提出具體設置計畫書、設置暨管理辦法。 

具體設置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列項目： 

(一) 設立宗旨及具體目標。 

(二) 設立依據及必要性。 

(三) 具體推動工作或業務內容。 

(四) 組織運作及管理方式。 

(五) 近程、中程及長程規劃。 

(六) 預期具體績效。 

(七) 與其他單位業務互動性及不重複性說明。 

(八)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管理費提撥依校級規定辦理，並明定申請人所屬學

系之比例。 

(九) 空間及人員運用規劃，空間使用需經借用單位之同意。 

(十) 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設置暨管理辦法，應包括下列項目： 
(一) 研究中心設置的依據、目的。 
(二) 組織、中心主任及相關人員選任方式。 
(三) 任期與考核方式。 
(四) 經費來源等。 

四、 各中心經費應依合約或校級規定辦理，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五、 各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並經本學院簽請校長聘兼（任）之。另得

因研究需要設置工作小組，並得以專案計畫進用短期研究或技術人員，所需經

費應依合約或校級相關規定辦理。 

六、 本院依據「國立中正大學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要點」，成立「國立中正大學理學院

研究中心設置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以辦理研究中心設置、變更、

管理、評鑑及裁撤之審議業務。 
審議委員會成員共九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 院長為當然委員。 
(二) 各系推派一名資深教師。 
(三) 院外或校外委員三名。 
(四) 委員人選經院務會議通過，任期二年，連選得連任，至多連任一次。 



七、 設置、變更、評鑑、裁撤機制及程序： 
(一) 各中心之成立，應將 設置計畫書及設置暨管理辦法 提經 審議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送院務會議備查，再提送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 會議備查。 
(二) 每三年由審議委員會進行評鑑，績效優異者得由院給予獎勵。 
(三) 各中心如未能在三至六年內發揮功能，得由原審查程序議決後，予以裁撤。 
(四) 各中心近三年執行計畫總金額未達貳佰萬元以上者，原則上應予以裁撤，

若未達此金額而有保留之必要性，應敘明理由提送審議委員會審議。 
(五) 各中心第一次評鑑未通過者，隔年仍須接受評鑑，評鑑仍未通過者，得由審

議委員會決議裁撤，送院務會議備查，再提送研究發展處備查。 

(六) 審議案件，須經審議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之同意，始得通過；

其審查結果應做成紀錄。 

八、 各中心位階比照學系，行政作業之管理為本學院。 

九、 各中心應每年自我評鑑，檢附會議記錄與評鑑報告書送審議委員會審議，並送

院務會議備查，成立後每三年需接受審議委員會之評鑑，確定執行績效，並檢

討改進缺失，評鑑項目與方式依本學院研究中心評鑑要點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並送交研究發展處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